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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23〕107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租赁和房地
产经纪领域城管执法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市局执法

总队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租赁和房地产经纪领域城管

执法工作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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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租赁和房地产经纪

领域城管执法工作的意见

为落实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持续优化营商

环境的若干措施》，进一步做好住房租赁和房地产经纪领域

城管执法工作，推进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等执法行为规范有

序实施，维护好市场主体合法权益，现提出以下工作意见。

一、统一适用执法依据。对住房租赁领域同一执法事项

涉及多部法规规章的，统一适用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实

施行政处罚；对因行业政策管理要求改变，已不具有可处罚

性的执法事项，不再实施行政处罚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。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擅自对

外发布房源信息和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况、保存房地

产经纪服务合同的违法行为，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或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情形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

规行为免罚清单》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推进包容审慎执法。对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经纪

机构主动退赔违法所得，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

的，依法给予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；对在领取营业执照后

未按照要求备案和未为从业人员办理从业信息卡的违法行

为，给予 30 天整改期限，同时采用普法教育、指导约谈、

签订承诺书等方式，引导督促其自律合规开展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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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试点分类执法检查。对管理措施较为完备，违法行

为较少发生，不易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执法事项（详见附

件），可以合理降低现场检查频次，在获取投诉、举报、其

他部门移送、上级部门交办等违法行为线索后，依法开展执

法检查。

五、探索宽松信任化监管。对公共信用良好，主动落实

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制度，已按管理部门规定与住房租赁平台

进行数据对接的住房租赁企业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，在未获

取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部门交办等违法行为线

索前，可以免予对其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情况进行现场执法检

查。

六、支持管理措施实施。对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房源信

息未取得房源核验码，但按管理部门规定标注房源类型的，

不认定构成未要求信息发布者提交房源核验信息的违法行

为；对住房租赁企业在出（转）租住房过程中，按管理部门

规定在客厅（起居室）内隔断出一间房间单独出租的，不认

定构成违反最小出租单位规定的违法行为。

附件：关于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保障性租

赁住房出租人执法事项表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0日印发


